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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年度幼稚园校舍分配工作  
 

 
注：  
(一 )  填写本表格前，请细阅《注意事项》。  
(二 )  每份表格只供申请搬迁／营办一所幼稚园。除了申请搬迁幼稚园，每个申办团体只可

递交一份申请。  
 

第一部分  申办团体资料  

申办团体的注册名称 :  

（中文）  

（英文）  

 

通讯地址 :  

（中文）  

（英文）  

 

联络人姓名 :  

（中文）  （ *先生／太太／女士／小姐） 

（英文） (*Mr/ Mrs/  Ms/ Miss) 

职位：（中文）  电话号码：   

  （英文）   传真号码：   

电邮地址：     
 

*请删去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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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办团体是否已／会按《公司条例》（第 622 章）注册成立？  

#     是  

    否［请注明申办团体是按哪条条例于香港注册成立：  
 ］  

 
2.  申办团体是否根据《税务条例》（第 112 章）第 88 条获得豁免缴税？  

#     是      否  
 

#请在适用的方格内加上「」号  

 

 

                                                 
1  请留意《注意事项》第一项有关申请资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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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所需文件核对清单  

 

 

夹附于后  

1.  已填妥及签署的申请表格正本一份；    

2.  若申办团体按《公司条例》注册成立，请提供申办团体的公司注册文件及其
组织章程细则，并请填写本表格的附页；  

 
  
 

3.  若申办团体按其条例注册成立，请提供有关条例的内容及其章程［如有］； 
 

  
 

4.  申办团体的免税证明书；及  
 
  

5.  一式五份下列文件：( i )  办学计划资料表及 ( i i)  现时营办幼稚园及学校一览
表（如有，请列明学校名称、地址及所属类别）。  

 

  

 

第三部分  成功的申办团体的责任  

如获分配幼稚园校舍以营办幼稚园（ “该幼稚园 ”  ），申办团体须承诺会：  

 
(a) 推行适用于幼稚园的教育措施，包括该幼稚园必须申请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 “计

划 ”），及如获政府批准，须遵守该计划有关条款及条件。有关该计划的详情，可
参阅 2016 年 7 月 20 日发布的教育局通吿第 7/2016 号「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
以及载于教育局网页上的相关通告及指引。有关参加计划的条款及条件，可参阅
教育局每年发出的相关通函；  

(b) 维持办学水平达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满意的程度；  
(c)  承担在获分配校舍营办该幼稚园的全部费用；  
(d) 尽快按《公司条例》（第 622 章）办理注册（适用于未按《公司条例》注册成立

的申办团体）；  
(e)  适当修订及更新其组织章程细则或章程，以确保其组织章程细则包括分配校舍所

需的全部标准条文，或教育局常任秘书长在审阅该团体的章程后，认为可获考虑
分配校舍；  

(f)  确保继续符合《注意事项》中第 1 项就注册及根据税务条例第 88 条获豁免缴税
的申请资格的要求；  

(g)  确保不会将原先租用的校舍用作任何其他学校用途（适用于搬迁申请）；  
(h) 确保幼稚园在获分配的校舍开始营运之前，其现有校舍仍继续营运，不能间断；

并为停止现有校舍营运预先订定妥善的计划及安排，包括要有充分的时间通知持
份者（学生家长及教职员）及提供适切的支援（例如 :转校安排）（适用于搬迁申
请）；  

( i)  将现有幼稚园的租用校舍归还给政府（包括香港房屋委员会）  或领展物业有限
公司（领展）（适用于原位于政府或领展校舍的搬迁申请）；以及  

( j )  如有关幼稚园退出或不获批准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归还获分配的校舍给政府。 

 

第四部分  教育局的声明  

申请及提交办学计划资料表属非约束性  
教育局邀请幼稚园及办学团体提出申请及提交办学计划资料表属非约束性，既不会对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ch-premises-info/allocation-of-sch/std-clauses-articles/std%20clauses_t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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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构成有关校舍分配的任何形式的要约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要约的依据，亦不会
令政府负上任何法律义务；同时不会妨碍政府日后进行的审查，亦不会迫使政府必须
采取任何行动，包括批准或不批准任何校舍分配，不论已接获的申请数目多寡。这次
邀请并不会迫使政府必须把校舍于任何时间内分配予任何有关方面。  
 
幼稚园搬迁／营办全新幼稚园  
是次幼稚园校舍分配是为了就相关幼稚园校舍提名申办团体，以营办幼稚园。获提名
的申办团体，若有意在该校舍同时营办幼儿中心，申办团体必须按现行程序向幼稚园
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申请营办幼儿中心。是次幼稚园校舍分配工作的结果不会影响
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是否批准开办幼儿中心的申请。换言之，成功获分配校
舍的申办团体即使在申请文件内表示有意营办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也不表示教育局已
批准该申办团体于该校舍内同时营办幼稚园及幼儿中心。是次幼稚园校舍分配工作的
结果与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是否批准申办团体开办幼儿中心的申请没有关连。
若成功获分配校舍的申办团体日后申请营办幼儿中心而不获批准，申办团体亦必须于
获分配的幼稚园校舍营办幼稚园。   
 

第五部分  资料披露  

本机构明白就是次校舍分配的申请所提供予政府的所有资料，只会用于处理是次校舍
分配工作。就此，有关资料可能被交予政府认为恰当的其他政策局／部门／职员，或
任何负责是次分配工作的第三者。  

 

申办团体负责人的姓名  

（中文）  ：   

（英文）  ：   

职位（中文）  ：   

职位（英文）  ：   

机构  ：   

签署  ：   

日期  ：   

  

  

申 辦 團 體   
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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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二○二四年度幼稚园校舍分配工作  
 
 

申请分配校舍须包括的标准条文  

（只适用于根据《公司条例》注册的申办团体）  

为符合申请分配校舍所需的资格，申办团体递交的组织章程细则必须包括下面
列出的全部标准条文。请在右列长方格内填写申办团体之组织章程细则内与标准条文
相符的条文编号。  

假如标准条文中的任何一项条文并未包括在申办团体的组织章程细则内，请在
有关长方格内写上「没有」。假如成功获分配校舍，申办团体须就其组织章程细则作
出相应的修订，并就有关修订取得公司注册处处长的批准。  

 
标准条文  条文编号  

组织章程细则  

宗旨  

 

1. 本会是为以下特别说明的宗旨而成立： -  
  （应于此处列出宗旨）  

 
 

 (1) 设立及营办一间或多间非牟利学校。   
 (2) ……  
 (3) ……  
 (n) 作出一切与上述宗旨有附带关系或有助于达到上述宗旨的任

何合法事情。  
 
 

 但： -   

  
 

i .  本会如接受或持有任何可能受任何信托规限的财产，只会
按法律所容许的方式，并在顾及该信托的情况下，对该财
产加以处理或投资。  

 
 

 i i .  本会的宗旨不得扩大至规管工人与雇主或工人组织与雇主
组织之间的关系。  

 
 

本会的权力   

2.  本会有权作出任何事情，但仅限于为实践本会的宗旨，或与宗旨有
附带关系或有助于达到宗旨的事情。具体而言，本会有权：  

 
  
 (1) ……；   
 (2) ……；及   
 (3) ……。   
 
对本《章程细则》的修订  

 

3.  不得对本会的组织章程细则作出任何增补、修改或修订，除非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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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修改或修订先前已提交公司注册处处长并获处长书面批准或
是根据在《公司条例》第 104(2)(b)条或第 105 条之下发出的指示作
出。  
 

收入及财产的运用   

4.  (1)  本会的收入及财产，只准纯粹用以促进本《章程细则》所订明
的宗旨。  

 
 

 (2) 除下文第 (3)款另有规定外，不得将本会任何收入及财产，直接
或间接以股息、花红或其他形式支付或移交本会的任何成员。 

 
 

 (3) 上文第 (2)款的规定并不阻止本会：   
    
  a)  向为本会提供任何货物或服务的本会成员支付合理及恰当

的款额；  
 

   
  b)  发还本会成员为本会恰当地所垫付的开支；  

 
 
 

  c)  向借出金钱予本会的本会成员支付合理及恰当的利息，款
额按年息率不超逾当其时香港上海𣾀𣾀丰银行有限公司所订
定的港元贷款最优惠利率加两厘计算；  

 
 

  d)  向出租物业予本会的本会成员支付租金；但租金额及租约
其他条款须合理及恰当；而该成员在任何讨论这类建议或
租约的租金或其他条款的会议上须退席；及  

 
 

  e)  以金钱或金钱的等值，向与本会成员有利益关系的法人团
体（而该利益关系须是纯粹因为前者为该法人团体的成员，
并占有该法人团体不超逾百分之一的资本及控制不超逾百
分之一的表决权）支付酬金或其他利益。  

 
 

成员的法律责任   

5.  成员的法律责任是有限的。   
   
6.  每名属本会成员的人均承诺，若本会在该人是本会的成员期间清

盘，或在该人不再是本会的成员之后一年内清盘，该人会分担支付
该人须付的一笔不超逾……的款额，作为本会的资产，以：  

 
 

   
 (a)  支 付 本 会 在 该 人 不 再 是 本 会 的 成 员 之 前 招 致 的 债 项 及 债

务；  
 

   
 (b)  支付清盘的费用、收费及开支；及   
   
 (c)  调整分担人之间的权利。  

 
 

清盘及解散后的净资产  
 

 

7.  当本会清盘或解散时，如清偿一切债项及债务后，尚有财产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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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则该等净资产不得付给或分配予本会的成员，而须
赠予或移交跟本会有相似宗旨的其他机构；而该等机构在禁止将收
入及财产分配予成员方面的规定，亦至少一如本组织章程大纲第 4
条及本条所列明的限制一般严格；此等机构将由本会的成员于本会
解散时或之前选定，如事前未有就此事作出决定，便由对有关事宜
有司法管辖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如不能按照上
述条文实行，便须按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法官的指示将净资产
用于慈善用途。  
 

校董会   

8.  ( i)  在符合《教育条例》的规定下，获委任或选出为校董的人士，任
期不限或可以为一段固定期限，并须按《教育条例》的规定，向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申请注册成为该校校董。  

 
 

 ( i i) 在符合《教育条例》的规定下，董事可罢免或解除校董会某成员
的职务。学校的校监须在任何成员停任该校校董后一个月内，以
书面通知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 i i i) 校董会应按《教育条例》及《校董会章程》（如有）的规定提名
另一位人士，以接替被罢免或解除职务或任期届满的校董会成员
出任该职位，而该获提名人士须按《教育条例》的规定，向教育
局常任秘书长申请注册为校董。  

 
 

 ( iv)  校董会的成员可以由董事出任，但这并非必要条件。   
 
 

  

9.  校董会的特别职责，是根据《教育条例》的规定管理该学校，并在
各方面均须达致令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满意的程度。  

 
 

 

 


	条文编号
	组织章程细则

	标准条文

